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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强金融法治建设，根据市场发展实际完善银行间市

场制度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三项部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

修改：

一、将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5〕第 1 号）第十三条删去。

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“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

司、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为金融债券的登记托管

结算机构（以下简称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）。”

将第二十六条中的“中央结算公司”修改为“债券登

记托管结算机构”。

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“发行人应在金融债券发行前和

存续期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

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“发行人应将相关信息披露文件

通过金融债券发行管理信息系统提交至全国银行间同业拆

借中心（以下简称同业拆借中心），同业拆借中心应同步将

信息披露文件发送至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。

同业拆借中心和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分别通过中国

货币网和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官方网站，及时、准确、完

整披露发行人所提交信息。同业拆借中心负责维护金融债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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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管理信息系统，及时将违反信息披露规定的行为向中国

人民银行报告并公告。”

将第四十条中的“托管机构”修改为“债券登记托管

结算机构”。

二、将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

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8〕第 1 号）第五条修改为“债

务融资工具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、银行间市场

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）登

记、托管、结算。”

将第十五、十八条中的“中央结算公司”修改为“债券

登记托管结算机构”。

三、将《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登记托管结算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9〕第 1 号）第二条第二款删去。

将第五条修改为“本办法所称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

是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办理债券登记、托管和结算业务的法

人。

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、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

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

构。”

将第六条修改为“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

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债券中央存管机

构）承担债券中央登记、存管及结算职能；经中国人民银行

批准的柜台交易承办银行承担商业银行柜台记账式国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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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托管职能。”

将第七条修改为“债券中央存管机构在债券登记、托管

和结算业务中履行下列职能：

（一）设立和管理债券账户；

（二）债券登记；

（三）债券存管；

（四）债券结算；

（五）代理拨付债券兑付本息和相关收益资金；

（六）跨市场交易流通债券的总托管；

（七）提供债券等质押物的管理服务;

（八）代理债券持有人向债券发行人依法行使债券权

利；

（九）依法提供与债券登记、托管和结算相关的信息、

查询、咨询、培训服务；

（十）监督柜台交易承办银行的二级托管业务；

（十一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职能。”

将第九、十、十五、二十五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

三十二条中的“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”修改为“债券中

央存管机构”。

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“一个投资者在一家债券

中央存管机构只能开立一个自营账户，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

定的除外”。

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“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可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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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债券持有人提供债券质押登记服务；或依照法律法规对债

券进行冻结。债券被冻结时，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应当在

相应债券账户内加以明确标记，以表明债券权利受到限

制。”

此外，对相关规章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。

本决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
